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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德恒 15F20220255-011 号 

致：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事务委托合同》，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

担任其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专项法律

顾问，并已经出具德恒 15F20220255-02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旺

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德恒 15F20220255-03 号《北

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德恒 15F20220255-07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旺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根据《关于重

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

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就发行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

关法律问题补充法律意见，并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旺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的修改和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法律

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一）》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修改的

内容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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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说明外，《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所述的出具依据、律师声

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3. 一致行动人认定的依据及准确性 

根据申请文件，（1）发行人主要股东吴银剑之兄吴银华持有发行人 7.42%

的股权，2011 年 10 月至今任发行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吴银剑之姐吴银翠持

有发行人 7.17%的股权，2011 年 10 月至今，任发行人董事。吴银剑、吴银华和

吴银翠均曾经在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和重庆银钢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任职，发行人未将吴银华、吴银翠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或吴银剑的

一致行动人。（2）吴银剑存在将分红款项赠与吴银华、吴银翠的情形，报告期

内（2019年至 2022年 6月）合计赠与吴银华 1,030.24万元、吴银翠及其子女 850.13

万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发行人股份，吴银华累计购买 201.05 万股，吴银

翠累计购买股份 191 万股。 

请发行人：（1）结合吴银华、吴银翠与吴银剑的亲属关系，吴银华和吴银

翠的持股比例、在公司任职情况及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吴银剑将分

红款赠与吴银华、吴银翠并用于购买发行人股份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未将吴

银华、吴银翠认定为吴银剑的一致行动人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一致行动人认定的相关规定。（2）结合报告期内

吴银华、吴银翠使用吴银剑赠与资金购买发行人股份的情形，说明是否存在通

过不认定为一致行动人规避上市后减持等监管要求的情形、是否存在股权代持

情形。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核查程序 

就回复上述问题，本所经办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询发行人及其前身旺成有限的工商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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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吴银华、吴银翠与吴银剑填写的调查表及任职文件； 

3.访谈吴银剑，了解其将分红款赠与吴银华、吴银翠的原因； 

4.访谈吴银华、吴银翠，了解其购买发行人股份的原因及资金来源； 

5.取得吴银剑、吴银华及吴银翠关于股份锁定的书面承诺； 

6.取得吴银剑、吴银华及吴银翠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

及吴银华、吴银翠出具的《关于不谋求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

诺函》。 

（二）核查内容 

1.结合吴银华、吴银翠与吴银剑的亲属关系，吴银华和吴银翠的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及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吴银剑将分红款赠与吴银华、

吴银翠并用于购买发行人股份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未将吴银华、吴银翠认定

为吴银剑的一致行动人的理由是否充分，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关于一致行动人认定的相关规定。 

（1）结合吴银华、吴银翠与吴银剑的亲属关系，吴银华和吴银翠的持股比

例、在公司任职情况及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吴银剑将分红款赠与吴银

华、吴银翠并用于购买发行人股份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吴银华、吴银翠与吴银剑的亲属关系 

根据吴银华、吴银翠及吴银剑填写的调查表，吴银剑系吴银华及吴银翠之弟，

吴银华系吴银翠之兄。 

②吴银华和吴银翠的持股比例、在公司任职情况及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发挥的

作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吴银华持有发行人 7.42%股份并担任发行人副

董事长和副总经理职务，吴银翠持有发行人 7.17%股份并担任发行人董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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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及发行人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实际情况，吴银华担任公司副

董事长和副总经理职务，其在总经理领导、安排下，分管销售业务，无法对发行

人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吴银翠担任发行人董事及一般行政管理人员，从未担

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无法对发行人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吴银华、

吴银翠出具的《关于不谋求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及本

所经办律师对其访谈确认，其无意谋求对发行人的控制和管理。 

③吴银剑将分红款赠与吴银华、吴银翠并用于购买发行人股份的原因及合理

性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对吴银剑的访谈结果，吴银剑将分红款赠与吴银华、吴银

翠系对家族近亲属的赠与，赠与分红款完全由吴银华及吴银翠自由支配。 

基于对发行人发展前景的看好，报告期内，吴银华及吴银翠增持了发行人股

份，其中吴银华用于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资金为 641.76 万元；吴银翠用于增持发

行人股份的资金为 675.528 万元。根据本所经办律师对吴银剑、吴银华及吴银翠

的访谈结果，其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包括发行人分红款（报告期内，吴

银华累计收到发行人分红款 844.92 万元；吴银翠累计收到发行人分红款 816.45

万元）、受赠分红款在内的个人积累资金。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吴银剑将分红款赠与吴银华、吴银翠系对家

族近亲属的赠与，赠与分红款完全由吴银华及吴银翠自由支配；吴银华、吴银翠

增持发行人股份系其对发行人发展前景的看好，其资金来源为包括发行人分红款

及受赠分红款在内的个人积累资金，具有合理性。 

（2）说明未将吴银华、吴银翠认定为吴银剑的一致行动人的理由是否充分，

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一致行动人认定的相关规定 

①关于一致行动人认定的相关规定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

人、公众公司控制权及持股比例计算等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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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

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

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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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投资者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应

当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也包括登记在其一致行动人名下的股份。 

投资者认为其与他人不应被视为一致行动人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相反

证据。” 

②截至《审核问询函》收到日，未将吴银华、吴银翠认定为吴银剑的一致行

动人的主要理由 

A.协议约定 

根据吴银华、吴银翠与吴银剑填写的调查表及其确认，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均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截至《审核问询函》收到日，吴银华、吴银

翠与吴银剑不存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类似安排情形。 

B.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情况 

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会议资料，吴银华、吴银翠与

吴银剑均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行使

表决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对相关会议议案投票表决，不存在相互委托投票或

其他可能导致一致行动的情形。 

C.吴银华、吴银翠无意谋求共同控制地位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于《审核问询函》收到日前对吴银华及吴银翠的访谈结果，

截至《审核问询函》收到日，其无意成为吴银剑的一致行动人，亦无意谋求共同

控制地位。 

③补充认定吴银华、吴银翠为吴银剑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吴银华、吴银剑及吴银翠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发行人补充认定吴银华、吴银翠为

吴银剑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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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吴

银华、吴银剑及吴银翠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发行人补

充认定吴银华、吴银翠为吴银剑一致行动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关于一致行动人认定的相关规定。 

2.结合报告期内吴银华、吴银翠使用吴银剑赠与资金购买发行人股份的情

形，说明是否存在通过不认定为一致行动人规避上市后减持等监管要求的情形、

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如前所述，吴银华、吴银翠增持发行人股份系基于其自身对发行人发展前景

的看好，其资金来源为包括发行人分红款及受赠分红款在内的个人积累资金。 

根据吴银剑、吴银华及吴银翠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书面承诺，其均承诺“自

发行人召开审议本次发行上市事项之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次日起至完成本次

发行上市之日或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终止之日，不减持任何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根据吴银华、吴银翠填写的调查

表及其书面确认，吴银华、吴银翠未控制其他企业或对其他企业具有重大影响。

吴银华、吴银翠不存在通过不认定为一致行动人规避上市后减持等监管要求的情

形。 

根据吴银华、吴银翠与吴银剑填写的调查表及其确认，其持有的发行人股权

均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吴银华、吴银翠不存在通过不认定为一致行

动人规避上市后减持等监管要求的情形；其持有的发行人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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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吴银华、吴银剑及吴银翠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发行人补充认定吴银华、吴银翠为

吴银剑一致行动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一致行动人认定

的相关规定。 

2. 吴银华、吴银翠不存在通过不认定为一致行动人规避上市后减持等监管要

求的情形；其持有的发行人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四份，经本所盖章并经单位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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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王丽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彭松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罗议 

 

 

年    月    日 

 


